
吉财购〔2018〕19号
吉安市财政局关于对吉安市三浦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决定书

吉安市三浦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及电话：杨金荣（15070691343）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河东街道和济春天51号楼14室

    一、违法事实。你司于2018年4月19日参与吉安市职业技术学院绘本馆硬件设备及装修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招标（项目编号：JXABXZC29201801022），经谈判委员会评定你公司为预中标单位，并于2018年4月26日在中标公告期满后领取了成交通知书。你司于2018年7月17日向采购单位出具《关于吉安职业技术学院绘本馆硬件设备及装修采购项目之弃标申请书》，声明自愿放弃该项目中标资格，理由为“由于在图书业务方面，公司没有丰富的经验，投标时又没有完全理解招标文件潜在含义及要求”。同日，采购单位也向我局采购办出具了《关于吉安职业技术学院绘本馆硬件设备及装修采购项目废标的函》，陈述了你司参与本项目投标、中标、弃标的过程、事实和理由，以及要求对你司依法进行处罚的请求。基于你公司弃标理由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所规定的中标供应商弃标的“正当理由”，且事实清楚、证据确凿，7月20日，本机关采购办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并致电告知你司有关处罚事实、理由、依据、拟作出的处罚及相关权利，并告知你司当日内前来领取。7月24日，本机关采购办再次致电你司，你司表示不来领取告知书，并表示对处罚事项无异议。  

二、处罚依据及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58号）第四十九条、第七十二条第二款及本项目谈判文件第三章17.5规定，现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一）你公司成交结果无效，本项目重新组织采购活动。

（二）没收你司本项目所缴全部投标保证金7000元，并处采购项目金额7‰的罚款即2660元（380000*7‰），共计9660元上缴市级国库（收款单位：吉安市财政局；预算级次：市级；收款国库：市国库，并注明“103050199”款“其他罚没收入”项）。你公司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罚款。

（三）将你公司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自本决定下达之日起，在壹年之内不得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三、权利告知。如对上述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吉安市财政局

2018年8月1日

	抄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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